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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结婚后领证 共有财产该咋算？
妻子要求分割婚礼后的所有财产，不料却遭丈夫拒绝
本报记者 马明 本报通讯员 褚蕾

先办婚礼后领证，夫妻共有财产存争议

据了解，张某 (女 )和刘
某(男)同是山亭区山城街道
某村村民，二人在外出打工
时认识，并于2005年在村里
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一起
生活。但由于举行结婚仪式
时张某只有17岁，还未达到
法定婚龄，所以没有领证，直

至2010年才到民政局补办了
结婚证。

由于二人相识和结婚时
年龄都不大，对于婚后生活
考虑欠妥，结婚后，随着年龄
的成长和阅历的丰富，夫妻
二人的婚姻开始出现了各种
未曾预想的问题。由于问题

累积、矛盾激化，日前，夫妻
俩决定离婚、而离婚所带来
的财产分割问题却也让夫妻
二人始终争执不下。

据了解，二人同居后一
起买了汽车，在老家盖了房
子，并对房子进行了装修，这
些在离婚时都成为了二人想

要争取的财产。张某认为举
行结婚仪式后所取得的全部
财产都应为夫妻共有财产，
理应进行分割，但刘某认为
领证后取得的财产才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而之前取得的
财产应归各自所有。二人达
不成一致，吵得不可开交。

法律规定：婚姻效力始于符合结婚相关规定时间

夫妻俩因离婚时财产分
割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到
山城司法所求助。了解情况
后，司法所工作人员表示，根
据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
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
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
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

证，即确立夫妻关系。而未办
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
记。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
第8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
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
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
质要件时起算。

据了解，实质要件是指
男女双方本身的状况与相互

之间的关系均符合婚姻法规
定的可以确立婚姻关系的条
件。因而，男女双方补办结婚
证后，婚姻效力具有溯及力。
也就是说，补办结婚证后的
婚姻效力始于双方都符合结
婚实质要件的那天起起算。
尽管张某和刘某二人是2010

年补办的结婚证，但是张某

到达20周岁法定婚龄的时间
是2008年，至此他们都已符
合结婚实质要件。因此，他们
夫妻的婚姻效力始于2 0 0 8

年。他们在2008年后取得的
财产，除《婚姻法》第18条规
定属个人财产的情形外，应
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某
有权要求分割。

法制观念淡薄 只“结婚”不领证现象普遍

张某在举行结婚仪式的
时候只有17岁，尚未达到国
家法定结婚年龄。据张某介
绍，在他们老家未到法定年
龄就结婚同居的情况很普
遍，她有很多朋友和她的情况
都差不多。有的是改年龄早
结婚，有的则不在乎是否能
取得结婚证，先举行婚礼，等
到了法定年龄，再去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农

村，大多都有这样一种观念，
就是早结婚、早生孩子。在领
取结婚证之前先生一个孩
子，领取结婚证之后再要一
个孩子，这样就可以办理“双
胞胎”，不用被罚款。更有甚
者，二人在举行完仪式后一
直都没有领取结婚证，许多

人认为，只要举行了婚礼，亲
朋好友认可，就是夫妻了，没
有必要再履行法律手续。现
阶段，农村还有一部分人的
法制观念淡薄，对婚姻登记
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人
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
件，为逃避国家对婚姻的管
理和监督，故意不登记，造成

“事实婚姻”状态。而这种未

经依法登记，却为了维持一
定范围内的，特别是广大农
村人口婚姻关系的稳定，国
家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双方
之间的关系有条件地予以认
可的“事实婚姻”，在广大农
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甚至占当
地婚姻总数的百分之六、七
十。

还未到法定年龄就举行结婚仪式，婚

后再补办结婚证的现象目前在农村地区还

很常见。同样，由此引发的争议也随之而

来。山亭区一对小两口就在离婚时因如何

进行财产分割而吵得不可开交。后经司法

所调解，目前二人已达成和解，财产也进行

了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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